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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协邯郸市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第157号提案的答复

王景梅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城市老旧小区实施改造工作”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市大力开展以改变老旧住宅小区环境面貌、完善基本服务功能、全面提高管理水平的改造工作，全力以赴对主城区1172个老旧小区进行了全面改造提升，逐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老旧小区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营造了整洁、有序、安全、舒适的宜居生活环境，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赞誉。
我市主城区范围内老旧小区共有1172个，建筑面积1600万平方米，18.98万户，占城市居民总户数47.59%。这些小区一般规模小、零散、敞开式，卫生环境脏乱差，道路失修和设施设备陈旧、老化，配套不完善、不健全。居住者大多为中低收入家庭，而且多数为下岗职工，无力购买改善性住房的困难群体，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和面貌势在必行。近几年来，我市加大对老旧小区的整治和加强管理，极大改善了老旧小区的居住环境。
一、政策引领
2016年8月、11月，我市相继出台了《邯郸市主城区“美丽小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邯郸市老旧住宅小区基本物业服务管理办法》，确定以创建“文明城市”、“洁净城市”为统揽，按照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动员各级各单位和社会各方面力量，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对老旧小区大力实施“违章清除、基础设施、绿化提升、环境卫生、房屋维修、管理秩序、治安防范”七项集中整治，努力实现“基础设施、物业管理、环境容貌和居民幸福指数”四个提升，全力打造舒适宜居“美丽小区”的工作思路，全面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2017年，按照市委、市政府创建全国文明城总体部署，把社区改造提升工作和全面提升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水平作为创建国家文明城市的重要突破口，制定了《主城区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实施方案》，将主城区37个街道办事处按照街、路框架，划分为270个物业管理网格，大力推进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工作，对引进物业企业进行管理的老旧小区，市财政列支5000万元予以奖补，力争用三年时间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为老旧小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切实解决我市老旧小区在安全设施、市政配套、环境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升老旧小区生活品质，根据重点工作安排，今年5月，我市印发了《邯郸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方案》，遵照政府主导，居民参与；突出重点，响应需求；示范引领，政策扶持；创新机制，治管并举的基本原则，通过三年努力，基本完成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为广大居民营造整洁、有序、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使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措施到位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由市政府统一领导和组织，我局为此项工作的牵头部门，负责牵总协调主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各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具体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市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密切配合，共同促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协调推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和调动各单位、社区居民、机关干部、退休老干部、老党员、大中专院校学生、各方志愿者共同参与。通过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文化墙、宣传标语、志愿者入户服务等多种形式，全方位、立体式、高频次宣讲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意义，使广大居民明确责任和义务，切实增强群众的责任感和获得感。共发放宣传单13万余份，入户调查、征求业主改造意见和建议3万余条，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动员志愿者义务劳动5万余人次。在改造中我市还开展了单位结对帮扶活动，辖区内中直、省直、市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结对帮扶，制定了单位帮扶责任，各帮扶单位和小区物业开展共建，本着发挥各自优势，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共同推进的原则，明确职责分工，解决了资金、人力、物力难题，形成了强大工作合力。
三、强力督导
成立由市政府主管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主管副秘书长、市房管局局长任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主管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邯郸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并且建立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考核办法，建立月通报、季排名、年考核制度，加强对各县（市、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落实的巡查督导，确保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顺利推进。
四、长效管理
为进一步规范老旧小区管理，改变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缺失的现状，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老旧小区专业化物业管理工作正在全面铺开，以“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思路逐步扩大覆盖面。各区按照因地制宜、方便管理、标杆先行的原则，划分了270个物业管理网格，物业服务企业实行网格化管理。各区对街道办事处、社区、业主委员会和部分居民代表进行引进物业服务企业的培训，通过以会代训、现场观摩等方式，强力推进物业服务企业入驻老旧小区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凝心聚力，强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并且做好宣传动员，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发挥居民力量，切实改变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工作，并多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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